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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昭宇、龔則

立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二、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經會計師查核後之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一（第 15～16 頁）、附件三及四（第 18～36 頁）。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12,76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42,828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32%； 

    反對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權）； 

    棄權/未投票 652,83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908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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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業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擬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及相關特別盈餘公積後，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51,977,584 元（約每股新

台幣 2.70 元），股票股利新台幣 30,801,530 元（約每股新台幣 1.60

元）。 

  二、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

除息基準日及配發相關事宜。 

  三、本次分配案嗣後如因辦理現金增資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股東

配息比例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於上述分派金額範圍內全權

處理之。 

  四、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37 頁）。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12,76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42,828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32%； 

    反對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權）； 

    棄權/未投票 652,83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908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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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討論。 

說 明： 

  一、擬自本公司 113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 30,801,530 元，以每股面額

10 元整，共發行新股 3,080,153股。 

  二、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係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有股

數計算，依董事會決議日當天流通在外股數 19,250,957股計算之，擬每

仟股無償配發 16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

起 5 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逾期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

足一股者，按面額折發現金（元以下不計），其畸零股股份授權董事長

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俟提請股東會通過

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嗣後如因辦理現金增資造成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股東配股

比率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五、上開配股條件及增資計劃如因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核定變更，客觀環境變

動或事實需要變更時，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33,4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63,466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44%； 

    反對 2,14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46 權）； 

    棄權/未投票 630,05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5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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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證券交易法 14 條第 6 項之修訂及實務運作之需要，擬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擬修訂之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 公 司 資 本 總 額 定 為 新 台 幣

400,000,000元，分為 40,000,000股，

每股面額 新台幣 10 元，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 項 資 本 總 額 內 保 留 新 台 幣

40,000,000 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使用，共計 4,000,000股，每股面額

10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並依

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 公 司 資 本 總 額 定 為 新 台 幣

400,000,000元，分為 40,000,000股，

每股面額 新台幣 10 元，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 項 資 本 總 額 內 保 留 新 台 幣

40,000,000 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使用，共計 4,000,000 股，每股面額

10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並依

相關法令辦理。 

配合本

公司實

務運作

之需

要。 

第廿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數額應

以不低於 20%分配為基層員工酬勞或

調整薪資），另以不高於 1%為董監事

酬勞，由董事會決議分派之。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 

前項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酬勞得以股

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董

事酬勞以現金方式發放。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另以不高於 1%為董

監事酬勞，由董事會決議分派之。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董事酬勞以現金方式發放。 

配合證

券交易

法14條

第6項

之修

訂。 

第廿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102年 06月 26日 

第 1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07月 26日 

第 2次修正於民國 104年 02月 17日 

第 3次修正於民國 104年 12月 24日 

第 4次修正於民國 105年 11月 23日 

第 5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04月 03日 

第 6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08月 27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102 年 06月 26日 

第 1次修正於民國 102 年 07月 26日 

第 2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02月 17日 

第 3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2月 24日 

第 4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11月 23日 

第 5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04月 03日 

第 6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08月 27日 

配合證

券交易

法14條

第6項

之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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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7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08月 27日 

第 8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09月 10日 

第 9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07月 08日 

第 10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07月 26日 

第 11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10月 02日 

第 12次修正於民國 109年 04月 01日 

第 13次修正於民國 111年 06月 29日 

第 14次修正於民國 112年 06月 20日 

第 15次修正於民國 112年 12月 15日 

第 16次修正於民國 114年 05月 29日 

第 7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08月 27日 

第 8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09月 10日 

第 9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07月 08日 

第 10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07月 26日 

第 11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10月 02日 

第 12次修正於民國 109年 04月 01日 

第 13次修正於民國 111年 06月 29日 

第 14次修正於民國 112年 06月 20日 

第 15次修正於民國 112年 12月 15日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24,40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54,465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39%； 

    反對 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權）； 

    棄權/未投票 641,1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270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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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股票上櫃案，敬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為配合長期經營發展目標，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適當時機

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提出股票上櫃之申請。 

  二、有關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申請本公司上櫃案之各相關事

宜，包括但不限於選任外部專家、承銷商與簽署任何有關文件及合約

等，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人全權處理相關程序與事宜。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35,54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65,611 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45%； 

    反對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權）； 

    棄權/未投票 630,05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5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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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供上櫃掛牌承銷並提請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股權案，敬

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

準則」第 4 條之規定，公司申請股票上櫃後，採用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

理上櫃前公開承銷。擬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會通

過本公司上櫃申請後，辦理現金增資作為上櫃新股承銷案，每股面額

10 元，採溢價發行，現金增資金額視屆時辦理上櫃承銷作業之實收資

本額設算。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除依本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發行新

股之 10%~15%由員工認購外，其餘發行股數擬徵請股東會同意，由原

有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以供全數提撥辦理公開承銷之用，認購不足部分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股票櫃檯

買賣應委託推薦證券商辦理承銷規定」第 2 條及第 6條之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時，應提出擬上櫃股份總額 10%股份委託推薦

證券商辦理承銷。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辦理發行相關事宜；另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鎖定之發行價格、發行

條件、承銷方式、計畫項目、增資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等本次發行未盡

事宜或因主管機關核准內容有修正或法令變更或因客觀環境之營運需求

等因素須加以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18,54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48,610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35%； 

    反對 17,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7,002 權）； 

    棄權/未投票 630,05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5 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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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第四屆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敬請 選舉。 

說 明： 

  一、本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原於 115 年 12 月 14 日屆滿，惟為配合上市櫃（興

櫃）法規遵循之規定，擬提前全面改選。 

  二、擬依本公司章程第 14條及第 14 條之 1 規定，本次選任董事 9 席（含獨

立董事 4席），全體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本次新選任之董事

任期為 3年，自 114 年 5 月 29日起至 117 年 5 月 28 日止，原任董事於

股東常會選任新任董事後當然解任。 

  三、擬依本公司章程第 14條規定設置第二屆審計委員會。 

  四、候選人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如下：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董事 明舒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明格 

1. 國立臺灣大學

工科海洋所 

2. 中興大學生物

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全球測繪科技經理 6,083,576 

董事 亞闊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奕仁 

1. 密西根大學造

船暨海洋工程

研究所 

2.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暨船舶機

電工程學系 

馬士基船舶租賃買賣亞洲公司經

理 

1,772,113 

董事 文清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尚清 

基督教協同高級中

學 

1. 尚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2. 保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204,280 

董事 中租能源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英智 

臺灣大學法律系 1. 佳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2. 磊實法律事務所律師 

3.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合夥律

師 

1,707,154 

董事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代表人： 

舩越 亮嘉 

Faculty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anager of LNG Group, NYK 1,997,250 



 

~ 10 ~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獨立 

董事 

邱永盛 1.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

洋工程博士 

2.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

程學系 

1. 國立中山大學副總務長 

2. 國立中山大學環安中心副中

心主任 

3.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

所副教授 

4.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暨應

用海洋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5.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

洋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0 

獨立 

董事 

徐韋吉 中原大學會計系 1.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協理 

2.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3. 力麗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4. 清淨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資

深經理 

0 

獨立 

董事 

任若琳 臺灣科技大學管研

所 

1. 禾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

主管 

2. 禾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薪委

會委員 

0 

獨立 

董事 

蕭宏宜 1. 東吳大學法律

系博士 

2.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3. 東吳大學法律

系 

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

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2. 量子資安規劃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 

3. 台灣資安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技

轉法律中心資深策略長 

5. 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學術交

流事務處學術交流長 

6. 東吳大學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8.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9. 司法院法官評鑑委員會委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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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選舉權數如下： 

  董事 

戶號或身份 

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9 明舒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明格 22,435,182 

2 亞闊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奕仁 17,755,499 

26 文清有限公司代表人：蔡尚清 17,694,024 

11 中租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廖英智 17,600,789 

621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代表人：舩越 亮嘉 17,201,627 

  獨立董事 

戶號或身份 

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A12541**** 邱永盛 15,414,622 

A12243**** 徐韋吉 15,406,065 

H22188**** 任若琳 15,337,728 

N12284**** 蕭宏宜 15,26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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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209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若有因兼任其他公司職務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

同或類似之行為者，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提請股東常會同意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有關本次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現職 

法人

董事

代表

人． 

明舒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明格 

1. 國際海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國際海洋船舶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 臺英風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國海輝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 臺灣風能訓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6. 明舒有限公司負責人 

7. TIWTCトレーニング株式会社董事長 

法人

董事

代表

人． 

亞闊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奕仁 

1. 國海輝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 臺英風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3. 臺灣風能訓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 亞闊有限公司負責人 

法人

董事

代表

人． 

文清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尚清 

文清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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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現職 

法人

董事

代表

人． 

中租能源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英智 

1. 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主管暨策略長 

2.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3. 昊儒電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 昊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 昊升三號電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 晁明電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 Director of Asia Sermkij Leas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8. Director of Chailease International Company (UK) Limited 

9. Commissioner of PT Chailease Finance Indonesia 

10. Director of CL Capital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11. Director of CL Investment Partners Company Limited 

12. 中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3. 中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4. Director of Logicnesia Pte. Ltd. 

15. Director of C & E Engine Leasing limited 

16. Director of Luminous Fiduciary Services (HK) Limited 

17. Director of Equidae Holdings Limited 

18. Director of Luminous Asset Management Pte. Ltd. 

19. Director of Luminous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20. 百歐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1. Director of Top Fresh Co., Ltd. 

22. 永新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法人

董事

代表

人．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代表人： 

舩越 亮嘉 

Manager of Green Business No.1 Team, Green Business Group, NYK 

獨立 

董事 

邱永盛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 

2.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所長 

3.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合聘教授 

4. 洄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 

董事 

徐韋吉 1. 天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2. 天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3. 野獸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任若琳 今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及發言人 

獨立 

董事 

蕭宏宜 1. 東吳大學法學院專任教授 

2. 法務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 

3. 經濟部貿易救濟審議會委員 

4. 司法院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委員 

5. 凱基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7. 竟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8.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章孝慈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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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17,765,600 權； 

    贊成 17,131,71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61,772權），佔總

表決權數 96.43%； 

    反對 35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4 權）； 

    棄權/未投票 633,53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11權）； 

    無效 0權。 

    本案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14 年 5月 29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 

 

 

 

 

 

 

 

 

 

 

 

 

 

 

 

 

 

 

 

 

 

 

 

註：本議事錄依據公司法第 183 條之規定記載，有關議事進行之程序、方式、發言及回答內容等，仍以本次臨時

會之錄影錄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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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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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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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 113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 113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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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13年盈餘分配表 

  


